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

申报单位审核承诺书
1、本单位申报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         项，其中在站博士后人员申请         项，已到人事处单独出具书面承诺；

2、本单位已经组织人事秘书、研究生秘书和科研秘书对申请书中的内容根据 “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”进行了逐项审查；

3、所有项目课题组成员均已亲笔签名；

4、项目中涉及的合作单位已通过合作单位盖章（无合作单位者除外）；

5、有关申请人的附件材料齐备（不需附件材料者除外）；
6、保证各申报项目申请书的内容(含申请人的资格，学历、学位、职称、年龄等)真实、可靠；若有失实和违反规定，本单位将承担全部责任。

分管领导(签字)：

单位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    月     日






